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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0年建筑工程中、初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2010年建筑工程中、初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将于4月开展，现就评审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范围
    凡以下人员可直接向省建设厅职改办申报评审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不属下列范围的人员按省职改办有关规定申报评审。
    1、凡在省人事厅人才交流中心，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雇员事务所等省属人才中介机构办理了人事代理，在建设行业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2、凡在省建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办理了人事代理，在建设行业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对象
    在建设行业从事规划、勘察设计、建筑施工、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房地产开发、市政工程（给排水、燃气、城市路桥）、白蚁防治、园林工程、设备安装、建筑机械、暖通、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弱电、综合布线、安防设备）、建筑材料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已经离、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现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且与用人单位订立聘用合同，也可以按规定程序申报。离、退休专业人员所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仅作为其本人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体现，不作为改变其离、退休工资福利等各项待遇的依据。
    按“多师制”原则，允许专业技术人员自主申报两个系列（专业）以上的专业技术资格。
    从省外或中央直属单位引进来我省工作的建设专业技术人员，其在原地区或原单位按国家规定取得的建设专业技术资格及专业工作年限应予认可，符合我省高一级建设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直接申报。若本人自愿，也可向建设专业评审委员会申报确认，经确认通过者，换发我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留学回国人员需要申报建设专业技术资格的，可不受职称、资历及职称计算机条件的限制，根据本人实际水平、能力和业绩成果直接申报相应级别的建设专业技术资格。
    三、申报条件
    1、技术员：
    大学专科、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在建筑工程技术岗位上见习一年期满，经考察合格。
    2、助理工程师：
　　（1）取得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经考察合格；取得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毕业，在建设工程技术岗位上见习一年期满，经考察合格；大学专科毕业，从事技术员工作二年以上或大学专科毕业三年以上，中等专业学校毕业从事技术员工作四年以上或中等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以上，经考察合格。
　　（2）取得职称计算机初级考试或建筑工程职称公共科目初级考试合格。
    3、工程师：
    （1）取得博士学位，经考察合格；取得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三年以上；获得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助理工程师四年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五年以上；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助理工程师四年以上或大学专科毕业七年以上，经考察合格。
    （2）取得省人事厅组织的计算机考试中级合格证书或建筑工程职称公共科目中级考试合格。
    4、非本专业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建筑工程专业技术中、初级职务任职资格时，应在前1.2.3条基础上增加两年工作时间。
    5、不具备以上规定学历和条件，但长期在建设行业从事建筑工程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川人发[2004]42号文有关条件，参加了申报职称的专业理论知识培训，并经省人事厅组织的统一考试合格者，可申报评审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四、申报程序
    凡申报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经本人申请、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审查，非公有制企业的人员经办理人事代理的省属人才中介机构，签章推荐，并出具委托函，统一报送省建设厅职改办。
    五、申报材料的内容及要求
　　1、全日制中、大专毕业生初聘技术员，本科生初聘助工，可直接填写《初聘表》；
　　2、专业职务晋升者按以下要求填报：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一份；
　　（2）、单位综合推荐材料一份（单位盖章）；
    （3）、任职期满考核表一份（申报技术员不要求）；
　　（4）、学历证书及复印件； 
　　（5）、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或任职资格通知批文（单位盖章）及复印件；
     （6）、代表本人业务技术工作能力的总结或报告一份；
　　（7）、获奖、专利证书、发表文章等复印件一份（有则报，并加盖印章）；
　　（8）、不具备规定学历者参加培训、考试合格证或相应等级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
　　（9）、申报职称填报所需表格，请在四川省建设厅网站（http://www.scjst.gov.cn/builder/Index.asp)或四川建设人才网（http://www.scbuder.com/）上下载。
    六、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必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申报单位及各行业协会（包括各人才中介机构）必须对申报个人提供的全部材料进行认真验审和核实，凡提供伪证、谎报成果、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出，个人三年内不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单位将受到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将依法查处。
　　七、申报者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川价字费[1999]265号）通知交纳相应评审费：
    中级200元/人次、初级100元/人次
    八、报送时间
    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4月15日
    九、报送地点
　　国有企业、厅直属单位，直接报送材料到厅人教处（1015房间）、联系电话：028-85534604。
　　非公企业到省建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致民路21号）办理人事代理后，由人才中心统一将申报材料报送厅人教处。
　　联系电话：028-85432535。            
                          四川省建设厅职改办
二0一0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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